
編 製 機 關

次年1月底前編製 表 號

單位：件；％

2,476 434 2,042 1,876 1 1,853 16 4 2 600

件 數 6 6 6

百 分 比 0.25 0.25 1.06

件 數

百 分 比

件 數 4 4 1 1 3

百 分 比 0.17 0.17 0.05 0.05 0.53

件 數 36 17 19 13 12 1 23

百 分 比 1.49 0.71 0.79 0.71 0.65 0.05 4.06

件 數 2,362 349 2,013 1,829 1,809 16 2 2 533

百 分 比 98.05 14.49 83.56 99.24 98.16 0.87 0.11 0.11 94.17

件 數

百 分 比

件 數

百 分 比

件 數

百 分 比

件 數 1 1 1

百 分 比 0.04 0.04 0.18

件 數

百 分 比

件 數 67 67 33 32 1 34

百 分 比 100.00 100.00 100.00 96.97 3.03 100.00

製表： 審核： 馬鈺閔 主辦統計人員： 機關長官： 中華民國115年01月29日 編製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 月 至 114 年 12  月

地 方 自 治 團 體

人 民

立 法 院

內 政 部

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立 法 機 關

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行 政 機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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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家 最 高 機 關

相 當 二 級 之 獨 立 機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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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佳茹

公 開 類

年 報

憲法法庭案件收結及終結情形—依聲請人分

憲法法庭

91010-01-01-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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